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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止到2022年年底，乡村振兴战略已实施五年，乡村振兴整体格局已经形成。乡村振兴整体格局的进一

步发展与农村人居环境主体——农村居民主动参与密切相关。安徽省太和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规划下，致力于将本县建设为继阜阳市之后、皖北第二发展中心。但当

地民众在参与到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公

众参与意识不强、公众参与责任缺失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从国家层面拓宽

公众参与渠道、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建立村规民约，树立村民责任意识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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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end of 2022,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five years, an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form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e 
mainsta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Under the “Five-Year Action Plan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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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2021~2025)”, Taihe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the county into the seco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northern Anhui after Fuyang Ci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upgrading project in Taihe County,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imperfect channel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weak awar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culti-
vating the awar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establishing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rising 
the sense of villagers’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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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国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下，太和县逐渐开始人居环境整治。在 2014 年的《太

和县城市排水工程专项规划(2014-2030)》中指出太和县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医药健康产业基地，皖北

滨水文化生态宜居名城”。从 2016 年开始，太和县全力推进“县改市”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

同年启动了《安徽省太和县“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在 2017 年的《安徽省城乡规划改革

试点方案》中确定安徽省为全国城乡规划改革试点省。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意义重大：一方面改善当地

居民居住环境、促进太和县发展；另一方面又响应国家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号召、提供太和经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农村居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其中农村居民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但在实践过程中，太和县农村居民人居环境整治参

与存在信息公开渠道单一、脱离实际，公众自身参与意识和公众参与激励措施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

解决需要当地居民的有效参与，只有公众的意见、看法自由的发表并被接纳，才能打造出符合农村居民

意愿的人居环境。 

2. 文献综述 

2.1.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人居环境主要是指在农村或村镇等地区，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当地居民聚集生活、包括科教文

卫等配套环境设施的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就是通过一些措施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类居住环境，实

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国外的乡村人居环境最早出现在城市规划中，随着工业革命的

兴起，城市大批出现，导致环境污染严重，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居环境的优化。此后，学者们的研究

从促进理论发展再到成为实践。国内的人居环境整治虽然落后国外，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国内从政策层面有一定的进步，比如 2018 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要改善乡村人

居环境，这是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要重视乡

村治理，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中进一步表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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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各个部门、各个主体协同实现。 

2.2.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公众参与 

农村居民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享受者，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积极引导

和激励农村居民主动参与到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过程中。 

2.2.1. 公众参与促进人居环境治理 
国内外的学者认为公众参与会促进环境治理。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公众参与有

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1]。在生态补偿方面，学者认为通过利益相关者反映自身诉求的公众参与能够减

轻生态补偿的负面影响[2]。在水治理和干旱治理上，通过设计一个特定的参与工具，就可以确定改善水

治理和干旱治理的解决方案[3]。人居环境整治不能只依靠政府，还需要发挥公众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

理和人居环境治理，农村的污水治理也需要公众发表意见[4] [5]。 

2.2.2. 非正式公众参与促进人居环境治理 
当前的公众参与要么是参与到知识政治的活动，并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这只是一种形式参与

[6]。要么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损害后被动的参与，这种参与只能起到有限的监督作用[7]。其他学

者们认为并不是只有平和有序、理性的公众参与才会促进治理。相反，公众的抵制反而能够发挥公众参

与的作用、影响治理过程，这种非正式参与为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8]。民主形式下的概念型公众参

与需要考虑特殊的、对抗性的公众参与形式，以解决不平等问题[9]。在正式的参与形式不起作用的时候，

公众参与出现了极端的、不理性的形式，公众通过承认他们在治理方面不平等的权利，将影响公共决策

的机会让渡给有话语权的组织[10]。 

2.2.3. 现代媒体、非政府组织促进人居环境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力量以及各方的协同治理能力[11]。

在跨境项目中，公众参与影响环境评估，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环境评估、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

才会报道相关新闻[12]。与直接和间接参与相比，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大[13]。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机会，电子互动有助于发展在线参与[3]。大众媒体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中起到传递与交流信息的作用，促使公众对人居环境的关注和回应[14]。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对比国内外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很重视人居环境整治公众参与研究，其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

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希望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协同治理机制，从而实现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公众参与程度[15]，与城市相比较，农村的公共服务资金要少一些，因此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公众参与就相对较弱[16]。我国传统“政府干、公众看”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众习惯政府包办一切、

“搭便车”，容易导致公众参与内生动力不足，这需要激励手段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17]。国内人居环

境整治研究在快速进步，学者们也希望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机制，但对意识能动作

用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学者们强调意识的重要性，但只将意识作为头脑中的观念，并没有强调发挥意识

指导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的能动性作用的重要性。 

3. 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太和县作为皖北层面继阜阳的次发展中心，其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重大。要贯彻落实国家的发展方

针和本县的规划纲要，太和县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当地民众充分参与到建设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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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3.1. 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目前公众参与渠道主要有听证会、座谈会、访谈、意见征集等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的公众参与形式。

其中，政府在这些形式中保留绝对的话语权，通过这些形式参与的公众只是由政府或下层部门选定的代

表，这些人能否真实有效的反映出民众的需求、表达民众的意愿？在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中，政府

方面将项目招投标的计划和通知发布在中国招标与采购网、中国采招网、中国污水处理工程网、太和县

人民政府管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网站上。其中有的网站需要具有专业资质的工作人员才能登录注

册，农村的民众想要获取这些信息连注册网站账号的资格都不具备、更难以获取信息。村委会采用传统、

单一的方式——在村委会宣传栏上张贴官方红头文件告知当地民众相关信息。 
虽然政府部门履行了公布相关信息的职能，但对公布后公众知情的效果缺乏考虑，这就导致公众参

与流于形式。一方面，政府在多个网站发布信息，实际上只有想要招投标的专业公司、企业、相关部门

的工作人员才会关注到这些信息，普通民众极少会通过这些网站关注相关消息，这从源头上导致公众无

法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村委会通知方式单一。农村地区的民众经常忙于自己的事务，比如务

农、务工、忙于生计，因此大多不会关注宣传栏上的通知。此外，农村地区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留在

农村的大多数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群体缺乏查看相关信息的意识；即便这两个群体去

看宣传栏上的通知，也因为不认识字和看不懂专业术语放弃了解相关信息。 

3.2. 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村居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时会权衡利弊，追求利益最大化[18]。作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农村居民主动参会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但农村具体情况呈现出以

下特点：首先，大部分农村地区年轻人外流，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这两个群体的文化水平较低、难以

接受和理解相关信息。而留守农村的极少数年轻人，迫于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其次，农村居民过于依赖政府、习惯政府包办一切，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更愿意选择置身事外、坐

享其成[19]。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农村居民就缺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意识。最后，与城市相

比，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资金较少、缺乏外部激励，导致公共参与精神弱化、对环境治理过度冷漠

和低参与状态。 
在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中，当地居民在项目立项前无参与，对政府部门发布的消息不关注、不

主动了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表现为无序参与，只有当项目涉及到自身利益时，才会以暴力、对抗性的

阻工行为进行参与。项目完工后，当地居民表现为事后积极参与，只要出现问题，就采取投诉、举报等

过激行为，直接将问题、麻烦、责任推到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上。在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全过程，当地居

民的参与是被动的，这就导致在被动参与意识的驱使下，居民采取不理性的参与行为。 

3.3. 公众参与责任缺失 

公众参与是民众的权力，也是他们的义务。因此，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整治是他们的责任，也是

义务，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20]。在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中，当地居民享受了获得良好人居环境的权

利。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履行自己公众参与的义务。而责任义务的缺失，让当地公众参与呈现

出混乱、无序。太和县民众的参与，缺乏自身责任意识的驱动，因此，当地民众的参与呈现出盲目、跟

风的特点。当其他民众以暴力的参与形式获取了利益和补偿时，其他民众相应效仿，完全漠视自身正当、

有序、理性参与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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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中公众参与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人居环境整治效果与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密切相关，加强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既是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农村民众的主观需求。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改善乡村人居

环境、促进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4.1. 从国家层面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现有的公众参与渠道形同虚设，公众大多不会主动通过这些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国家需要从制度层

面提供新的、对公众而言能够接触的、政府能够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针对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特

点，多选用传统的、贴近民众的宣传方法，比如入户宣教、户对户、面对面的讲解政策通知，详尽告知、

解释专业化名词，让农村民众有机会知道相关信息，同时也能及时反馈问题。为了节约时间成本，采取

小型会议进行集体宣讲，营造农村民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看法的轻松氛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

府部门多运用新兴的大众媒体，比如电视、社交平台、广播、无线电台等多媒体形式，让政府的政策消

息人尽皆知。以上方式以正式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在一个地方取得良好效果后进而推广到其他地域，

最终有助于乡村振兴整体格局的新发展。 

4.2. 培养公众参与意识 

农村居民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享受者和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他们能否有效参与到农村环境

整治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效果。因此，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农村居民公众参与意识：首先，农

村居民主动参与意识的提高、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当地村干部必须发挥作用，通过宣传栏、宣

传画、入户上门等形式，积极宣传相关信息；明确公众参与的目标、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逐渐增强农

村居民参与意识。其次，改变“政府干，民众看”的现象。农村居民习惯政府包办一切，对此通过制定

激励政策，将民众的直接利益与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联系在一起。出于趋利避害的惯性思想，民众就会积

极参与到项目中来，以获取相应利益[21]。最后，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抓住农村搭建的关系网和“熟

人社会”，充分发挥精英能人带头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其他民众积极参与。 

4.3. 建立村规民约，树立村民责任意识 

坚持依法治国，法律上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但农村居民公众参与责任意识比较淡薄，需要村规

民约的法律形式规范民众行为。村庄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借鉴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必须要接地气，能够清晰明确指出民众的责任与义务，这关乎他们的直接利益。

此外，村规民约的强制性让农村居民必须参与到农村事务中，这有助于实现人民民主、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5. 结论 

我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同时也注重人居环境整治。太和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在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导下开展，但在过程中当地居民公众参与存在

诸多问题，参与渠道不健全、参与意识不足和参与责任缺失；这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公众参与意识觉醒

予以解决。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利益至上、听从人民意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依靠人民群众、

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打造更好、更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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